
2012年10月25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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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公告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００００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等法律法规

、《

平安大华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注：

１

、根据《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对于本基金第一个保本期而言，基金

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募集期内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适用保本条款；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期保

本期内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虽在本基金募集期内认购但在当期保本期开放

到期赎回的限定期限前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不适用保本条款。

２

、本基金第一个保本期由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

３

、关于本基金的保本和保本保障机制的约定，请参考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二、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

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开放日的具体业

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的，其基金

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三、日常申购业务

（一）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或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首次申购金额最低

１０００

元（已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不

受首次申购金额的限制），追加申购每次最低金额

５００

元。通过直销中心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各代销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

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

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

外。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

整必须提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二）申购费率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需缴纳申购费，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

应的费率。 申购费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申购金额

Ｍ

（

万元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Ｍ ＜５０ １．２０％

５０ ≤ Ｍ ＜２００ ０．８０％

２００ ≤Ｍ ＜５００ ０．４０％

Ｍ ≥５００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

Ｍ

单位（万元）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申购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

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

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整基金申购费率。

（三）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

算公式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以上申购费用、申购份额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上述

Ｔ

日指申购业务申请日。

四、日常赎回业务

（一）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或转换不得少于

５００

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

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

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时，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

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对赎回份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二）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 ＜１ ２．００％

１ ≤ Ｎ ＜２ １．５０％

２ ≤Ｎ ＜３ １．００％

Ｎ ≥３ ０

注：一年为

３６５

天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

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

在调整实施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

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整基金赎回费率。

（三）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 其中，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

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上述

Ｔ

日指赎回业务申请日。

五、日常转换业务

（一）转换费率

进行基金转换的投资者，需要承担一定的基金转换费用，基金转换费用包含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

入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大于转出基金申购费，则按差额收取申购补差费，如转入

基金的申购费小于等于转出基金申购费，则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在计算申购补差费时，将享受一定的申购费优惠，即对于

转入基金，如原申购费率大于等于

０．６％

，按

０．６％

计算，如小于

０．６％

，则按原费率计算。 （具体费率标准请详

见网上交易登陆页《交易费率》）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二）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适用基金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通以下基金的相互转换业务：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００００１

平安大华深证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００００２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００００３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００００４

２

、转换的基本规则

（

１

）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

（

２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

状态。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的同一交易帐号内进行。

（

３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

４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

５

）对于转换后持有时间的计算，统一采取不延续计算的原则，即转入新基金的份额的持有时间以转

换确认成功日为起始日进行计算。

（

６

）本基金转换出采用“后进先出”原则，即后确认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出；本公告列示的其他

基金在转换出时仍采用“先进先出”原则，即先确认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出。

３

、转换限额

本公司网上交易基金转换申请单笔的最低限额为

５００

份，如转出基金份额低于

５００

份；或减去申请份

额后，转出基金剩余份额低于

５００

份，需全额进行转换。

４

、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

１

）在如下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入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受理投资人的转入申请；

２

）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财产估值情况；

４

）基金财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

响，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的情形；

５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或注册登记机构因技术故障或异常情况导致基金销售系

统或基金注册登记系统或基金会计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６

）基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转入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７

）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在如下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出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支付转出款项；

２

）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基金连续发生巨额赎回，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暂停接受赎回申请的情况；

４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财产估值的情况；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

基金申购业务。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购费率及计算公式等同于一般申购业务。对于满足不同条件的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申请，如定期定额申购期限适逢基金费率优惠期，或通过网上交易等渠道递交的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申请，或基金管理人认为适合的其他条件，基金管理人可适用不同的申购费率，并及时公告。 投资

者办理该业务具体费率以销售机构当时有效的业务规定或相关公告为准。

（一）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须指定本人的一个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户，并经办理本业

务的销售机构认可。 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

额。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申购费），各代销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

或高于

１００

元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二）交易确认

本业务的申购需遵循“未知价”和“金额申购”的原则，申购价格以基金申购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基准进行计算。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为本业务每月实际扣款日（如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至基金下一开

放日），基金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投资人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基金后，本基金已开放赎回业务的，投资者可从

Ｔ＋２

工

作日起办理基金的赎回。 赎回费率按照相关基金合同约定的一般赎回业务的赎回费率执行。

（三）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

务网点申请办理，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七、基金销售机构

（一）场外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７６２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００８８

联系人：叶俊林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４８００

２

、网上交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联系人：张 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４８００

３

、场外代销机构

（

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１

）银行销售渠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证券公司销售渠道：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公司。

（

２

）可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有：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

证券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３

）可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有：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其中，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仅办理本基金与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换业务。

以上销售机构办理的转换业务的基金品种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调整本基金的业务办理机构，并及时公告。

（

５

）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可能因业务安排、系统设置等原因，在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时，相关业务

规则、办理时间和要求的资料、信息等有所区别，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告项下相关业务时，除应遵循本公告

内容外，还应按照各销售机构的要求执行。

（

６

）以上各销售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日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和其它有关信息、规定等事项，请

参见本基金的份额发售公告、相关业务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也可致电各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电

话咨询。

（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本基金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基金份额销

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八、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上海证券报》、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的《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ｆｕｎｄ．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查阅《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等相关文件。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

４８００

（免长途话费）及直销专线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７６２７

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

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

策。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代销机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为：

７００００４

）参加代销机构费率

优惠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一、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及开展本次基金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措施

代销机构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 定投起点及定投费率优惠

中国建设银行

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

、

电话银行

、

手机银行

等电子渠道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

并扣款成功

，

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申购费率按

７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

申购费率

×０．７

），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

。

１００

元

（

含

）

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进行本基金定投申购交易

的客户可享受定投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

仅限前端收

费模式

），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

低于

０．６％

，

则该基金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

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中国银行

（

１

）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

优惠

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２

）

原前端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００

元

（

含

）

（

１

）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

费率按

８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０．８

），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

２

）

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

。

中国农业银行 无优惠

３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交通银行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

，

从

公告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

基金申购费

率享受如下优惠

：

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８

折优惠

（

仅限前端模式

），

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

，

按原申

购费率执行

。

１００

元

（

含

）

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８

折优惠

，

若享受优

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若原申

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

则按原费率规定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

平安银行

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

原

费率高于

０．６％

（

含

）

的

，

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

（

如优惠

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行

）；

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１００

元

（

含

）

１．

网上银行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

原

费率高于

０．６％

（

含

）

的

，

统一优惠至

０．６％

；

原费率

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２．

柜面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

原费率

高于

０．６％

（

含

）

的

，

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

（

如优惠后

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行

）；

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宁波银行 无优惠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北京银行 无优惠

２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申银万国证券

１

、

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的

投资者

，

享受如下申购费率优惠

：

原前端申购费率

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

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

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单笔固定

金额收费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

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电话委托系统申购本基

金的投资者

，

享受如下申购费率优惠

：

原前端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费率按

５

折优惠

（

即实收

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５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

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单笔固定

金额收费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５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齐鲁证券

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享受如下优

惠

：（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实行

４

折折扣率优惠

；

如按

４

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计算

申购手续费

；（

２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按照原费率

执行

。（

３

）

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

，

按照原

费率执行

。

５００

元

（

含

）

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享受如

下优惠

：（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实行

４

折折扣

率优惠

；

如按

４

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计算申购手续费

；（

２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３

）

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

收费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中投证券

通过中投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开放式基金

（

仅限

前端

、

场外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最低优

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原费率指各基金管理公

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

１００

元

（

含

）

通过中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投申购的申购

费率为原费率的四折

，

且不低于

０．６％

（

仅限于场

外前端模式

）；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现场柜台系统定

投申购的申购费率为原费率的八折

，

且不低于

０．６％

（

仅限于场外前端模式

）；

基金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国海证券 无

１００

元

（

含

）

投资者通过国海证券网上交易办理定期定额

申购本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

，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

率执行

。

银河证券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开放式基

金

（

仅限前端

、

场外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最低优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

；

原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原费率指各基金

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

１００

元

（

含

）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定期

定额业务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最低优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

限前端收费模式

，

原

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

投资者临柜方式办理定期定额业务

，

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最低优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

费率的

８

折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

执行

。 （

限前端收费模式

，

原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

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

平安证券 无优惠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国泰君安证券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自助式交易系统

（

包括网

上交易

、

电话委托

、

手机证券

、

自助热自助系

统

）

申购指定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最低优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

；

原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中信建投证券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享

受如下优惠

：（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实行

４

折折扣率优惠

；

如按

４

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计算申购手续费

；（

２

）

原申购

费率低于

０．６％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

３

）

原申购

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１００

元

（

含

）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开通

：

（

１

）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

费率按

４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

率

×０．４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

原

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

执行

。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面开通

：（

１

）

原前

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０．８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

原前端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

。

招商证券 无优惠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海通证券

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享受如

下优惠

：（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实行

４

折折

扣率优惠

；

如按

４

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计算申购手续费

；（

２

）

原申购

费率低于

０．６％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

３

）

原申购

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２００

元

（

含

）

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开通

：（

１

）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费率

按

４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０．４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

原前端

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

。

通过海通证券柜面开通

：（

１

）

原前端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

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

但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

原前端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华泰证券

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享受如

下优惠

：（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优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

；（

２

）

原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

３

）

原申购费

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定投起点

１００

元

。

网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政策

（

只限前端

收费模式

） （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优

惠至原费率四折

，

且不低于

０．６％

；（

２

）

原费率

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柜台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政策

（

只限前端

收费模式

） （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优

惠至原费率八折

，

且不低于

０．６％

；（

２

）

原费率

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兴业证券 无优惠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国信证券 无优惠

５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中信证券 无优惠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广发证券

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本基

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最低优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

；

原申购费率低

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安信证券

通过安信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享受

如下优惠

：（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实行

４

折

折扣率优惠

；

如按

４

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计算申购手续费

；（

２

）

原申购

费率低于

０．６％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

３

）

原申购

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３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长城证券

投资者通过长城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

金的

（

仅限前端

、

场外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

，

若优惠折扣后费

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

或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２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信达证券

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

、

电话委托等非现场

委托方式申购本基金的

，

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

，

且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基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

，

不再

享有费率折扣

。

１００

元

（

含

）

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投

申购本基金的

，

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

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

，

且不

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基

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

，

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

日信证券

投资者通过日信证券网上交易方式场外申购

的优惠费率统一按原费率的

４

折执行

，

但最低

不低于

０．６％

，

对于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按原

费率执行

。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中信万通证券 无优惠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中信证券

（

浙

江

）

无优惠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东方证券

投资者通过东方证券网上交易

、

电话委托和

手机委托等非现场交易委托方式成功办理申

购

（（

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

业务的

，

原前端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前端申购费率按四折优

惠

（

即

：

实收前端申购费率

＝

原前端申购费

率

×０．４

），

但优惠后的实收前端申购费率应不

低于

０．６％

，

如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

行

；

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前端

申购费率执行

。

标准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

费的

，

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

不开通定投

无优惠

浙商证券 无优惠

１００

元

（

含

）

无优惠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上注明的费率。

二、重要提示

１

、以上优惠活动仅针对通过上述代销机构投资本基金（只限前端申购费用）的申购手续费费率和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不包括基金的转换费率、后端模式申购费率，具体办理事宜请以代销机构的

安排为准。

２

、以上费率优惠活动的截止日期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上述代销机构

所有，有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以上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

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投资者可到以上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每期扣

款最低金额以代销机构规定为准。以上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代销机构受理网点的

安排和规定为准。

４

、代销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及其他有关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５

、本公司将适时增加或调整代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

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

策。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接到公司股东高建荣先生（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目

前持有公司流通股

４１

，

２７４

，

９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６１％

）、冯飞飞女士（高建

荣先生配偶，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３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２％

）通知，

高建荣先生和冯飞飞女士将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部分股权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出具

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高建荣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１

，

２７４

，

９６６

股（占公司股本的

３．４４％

）、冯飞飞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５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７％

）质押给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并于当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披露日，高建荣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４１

，

２７４

，

９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６１％

，冯飞飞女士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３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２％

。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０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即人民

币

２．７７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到期后归还到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

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公司已按承诺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２．７７

亿

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

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既提高了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

用。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为双良节能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原指定钟丙祥先生、

孙川女士为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收到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通知，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钟丙祥先生调离华泰联合证券，为保证持续

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华

泰联合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石芳女士接替钟丙祥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孙川女士和

石芳女士。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１０ 月２５ 日

附 保荐代表人石芳女士简历：

石芳：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董事、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２００７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担任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并上市项目的项目协办人； 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与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担任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保荐代表人； 担任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项目主办人。

关于博时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加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业务与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

（含）， 本公司将增加杭州银行代理博时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６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含），本基金参加杭州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业务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一、网上银行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人通过杭州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６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

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基金定投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者以基金定投方式通过杭州银行网上银行和柜面申购本基金，享有

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１

、本活动期间，基金定投业务办理以杭州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２

、若本活动终止，本公司及杭州银行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３

、本活动解释权归杭州银行所有。

有关详情请咨询杭州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

０５７１－９６５２３

， 访问

杭州银行网站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

费）、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天誉，持股数为

４１

，

８６４

，

４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６５％

）通知，该公司已经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

４１

，

８６４

，

４６６

股解除了质

押，具体如下：

１

、广州天誉质押给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本公司股份

８

，

３７２

，

８９３

股（股份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

２

、广州天誉质押给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本公司股份

８

，

３７２

，

８９３

股（股份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

３

、广州天誉质押给临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本公司股份

８

，

３７２

，

８９３

股（股份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

４

、广州天誉质押给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本公司股份

４

，

１８６

，

４４７

股（股份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

５

、广州天誉质押给海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４

，

１８６

，

４４７

股（股份质

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６

、广州天誉质押给澄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本公司股份

４

，

１８６

，

４４７

股（股份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

７

、广州天誉质押给海南白沙农村合作银行的本公司股份

８３７

，

２８９

股（股份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

８

、 广州天誉质押给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３

，

３４９

，

１５７

股（股份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目前， 广州天誉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１

，

８６４

，

４６６

股， 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６５％

，其中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０

股。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２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３５００

万对全资子公司浙江腾辉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３５００

万元增资吸收合并后的浙江腾辉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辉科技”）用于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离型材料生产

线建设项目的实施。

本次增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完成， 并经衢州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验并出具了衢瑞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５

号《验资报告》。 本次增资完成后，腾

辉科技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增至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占注册资本

１００％

。 本次增资

３５００

万元全部用于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腾辉科技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龙游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号：

３３０８２５０００００３２８９

名称：浙江腾辉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龙游县湖镇新区腾昌路

法定代表人姓名：胡智彪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反光材料技术开发，反光材料、反光服装制造、销售；玻璃

微珠制造、销售；玻璃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成立日期：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营业期限：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至 二〇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止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８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超募资金置换已投入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自有资金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发布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超募资金置换已投入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自有资金的公告》

中， 自有资金预先投入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数据表中的截至日期表述有

误，特此更正，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告第二点“自有资金预先投入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中，表格数据

原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超募资金

投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自有资金已投入金

额

拟置换金额

史丹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

８０

万

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２５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１１２

，

２９５．１７ ３３

，

１１２

，

２９５．１７

史丹利化肥遂平有限公司

８０

万

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１７３

，

５３５

，

６３８．６４ １７３

，

５３５

，

６３８．６４ ５７

，

７７４

，

２３８．４６ ５７

，

７７４

，

２３８．４６

总 计

４３０

，

２５５

，

６３８．６４ ４３０

，

２５５

，

６３８．６４ ９０

，

８８６

，

５３３．６３ ９０

，

８８６

，

５３３．６３

现更正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超募资金

投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自有资金已投入金

额

拟置换金额

史丹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

８０

万

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２５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１１２

，

２９５．１７ ３３

，

１１２

，

２９５．１７

史丹利化肥遂平有限公司

８０

万

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

１７３

，

５３５

，

６３８．６４ １７３

，

５３５

，

６３８．６４ ５７

，

７７４

，

２３８．４６ ５７

，

７７４

，

２３８．４６

总 计

４３０

，

２５５

，

６３８．６４ ４３０

，

２５５

，

６３８．６４ ９０

，

８８６

，

５３３．６３ ９０

，

８８６

，

５３３．６３

除此之外，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东水电集团”）的通知，广东水电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１０

月

２４

日

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２

，

７９３

，

８７７

股，成交均价

５．５１６９

元

／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６％

。

本次增持前，广东水电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４

，

００９

，

００５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

２８．６８％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本次增持后）广东水电集团持有本公司股

份

１４６

，

８０２

，

８８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４％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并将

继续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 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连续

６

个月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集中竞价方式继续增持，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在内，累计增持将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２％

，未设定其他增持条件。

广东水电集团本次增持行为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

广东水电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并严格

遵守有关规定。 本次控股股东增持股份不影响本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本

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广东水电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并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